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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航空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战略产业正引领着全球航空领域的深刻变革。

然而，伴随低空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监管滞后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系统梳理了低空经济的

概念演变及发展现状，并深入剖析了低空经济的监管难题，包括空域安全与运行风险、隐私侵权与社会信任、数

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法律空白与监管滞后等。通过对比分析欧盟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监管模式，揭示了各自的

优势和局限性：欧盟采取统一立法和主动预防的前置规制，美国则依赖各州立法和诉讼驱动的事后调整。欧盟模

式在确保低空经济安全有序发展中展现出稳定性和前瞻性；美国模式虽初期激发了市场活力，但面临监管碎片化

和政策滞后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为中国构建低空经济协同治理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完善制度设

计、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协调、注重数据治理和促进产业发展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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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低空经济作为一种融合航空、信息和现代服务的

新兴经济形态，以其创新性、高成长性和强辐射力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新焦点［1］。近年来，随着

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eVTOL） 和城市空中交通

（Urban Air Mobility，UAM）等技术的突破及其商业化应用的深化，低空经济已从学术概念上升为国

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议题。如同其他新兴经济，低空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样需要一个适配的监管框架

作为支撑。该领域特有的空域安全与运行风险、隐私侵权与社会信任、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法

律空白与监管滞后等问题，对传统的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如何在“激活市场活力”与

“加强有效监管”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既充分释放低空空域资源的经济价值，又确保安全与法治

底线不被逾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监管难题。

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低空经济监管中的核心问题，并借鉴国际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构

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空经济协同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简要回顾低空经济的

相关概念和发展现状，深入剖析该领域面临的监管难题。其次，本文详细对比目前低空经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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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主要模式——欧盟模式和美国模式，分析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一系列构建中国低空经济协同治理路径的建议，旨在为中国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一、、低空经济低空经济：：从概念到国家战略从概念到国家战略

（（一一））低空经济低空经济：：从学术概念到政策焦点从学术概念到政策焦点

早在2010年，《民航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通用航空发展研究”报告》中便已出现低空经

济的提法［2］。同年4月，《安阳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引用了该术语，标志着低空经济这一概念首次

公开见诸媒体［3］。2011年，覃睿等［4］系统探讨了低空经济的产业属性和构成，并提出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后，陆续有学者和相关人士从不同角度对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产业形

态及其政策需求进行了初步探讨［5-7］。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关于低空经济的讨论主要局限于

学术界及部分地区实践中，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其政策影响力亦相对有限。

随着新能源航空动力技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先进航空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

科技与航空领域的深度融合，低空经济相关领域的实践进程显著加快，产业形态日趋多元和成熟。

与此同时，低空经济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逐渐进入国家政策视野。2020年6月，中央空

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设立了专门智库机构——国家低空经

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并创办了《低空经济内参》，旨在系统开展与低空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研究

和决策支持工作。在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低空经济的概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传播，其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日益受到重视，为后续政策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2021年2月，“发展低空经济”首次被纳入国家级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该规划明确提出“发展交通运输平台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低空经济”。这标志着低空经济

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强

调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2024年，低空经济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被定

位为新增长引擎的关键组成部分。同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用航空装备创

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设定了到2030年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的目标。此外，多地出

台了地方性政策，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低空经济纳入了各自的发展规划中。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的具体要求。2024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设立了低空经济发展司，以强化政府对低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体现

了国家层面对低空经济的高度重视，也展示了国家通过系统性规划和专项机构设置来促进低空经

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决心，为未来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二））低空经济概念的演变低空经济概念的演变

在长达十余年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低空经济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总体来看，其概念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9—2010年。在此阶段，低空经济的理论内涵主要围绕通用航空及其应用展开，

更加强调低空空域资源的开放和经济价值的开发，聚焦航空器飞行及相关服务活动。低空经济的

实践外延则主要集中于通用航空器（如小型飞机、直升机）的飞行培训、航空摄影和农林喷洒等

传统应用场景，整体发展场景单一。在这一阶段，低空经济的理论内涵被界定为一种依托通用航

空机场设备、低空空域资源和运营服务体系，通过通用航空服务行为或航空制造活动，利用通用

航空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引导资本、信息、技术、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从而形成以产

业园区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通用航空关联性的产业集群的新兴经济形态［2］。低空经济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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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核心要素：低空空域、通用航空机场和产业园区。低空经济涵盖航空制造、航空运营、航空

物流、国际商务会展、康体娱乐与休闲餐饮、金融保险等六大产业领域。

第二阶段为2010—2020年。在此阶段，低空经济作为一个相对边缘的概念，被直接提及的频

率较低。然而，在涉及低空空域开发与利用的相关讨论中，其理论内涵已逐步扩展，开始涵盖以

低空空域为依托、多元化发展的航空经济活动，并强调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融合。无人

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其在多个领域的应用，标志着低空经济正从传统通用航空向更加广泛的

技术融合型经济形态演进。在实践外延方面，低空经济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通用航空的传统领域，

而是进一步涵盖了无人机制造、飞控系统研发、物流配送和环境监测等多个新兴领域，应用场景

也由单一的公务飞行拓展至消费级和工业级无人机的广泛应用。例如，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无人机纳入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优

化低空空域管理机制。这一政策举措标志着无人机产业正式进入低空经济的发展范畴，成为推动

低空经济理论内涵演变的重要节点。

第三阶段为2020年至今。随着国家战略层面对低空经济的明确定位，中国将低空经济列为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社会各界对低空经济的认知水平显著提升，低空经济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

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理论内涵方面，低空经济被重新界定为以低空空域为平台的综合性经济

形态，融合了航空运输、制造业、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强调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

力，并突出低空空域资源的战略性与稀缺性价值，更关注多要素协同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例

如，赛迪研究院在2024年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将低空经济的理论内涵

确定为：以低空飞行活动为核心，以无人驾驶、低空智联网等技术构成的新质生产力与空域、市

场等要素相互作用，带动低空基础设施、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和低空飞行保障等领域

协同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8］。这一理论内涵系统概括了当前阶段低空经济的核心特征与发展路

径，为后续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实践外延方面，低空经济的应用范围显著扩

展，不仅涵盖 eVTOL、UAM、低空旅游和应急救援等新兴业态，还将低空空域管理平台、5G导航

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纳入其中，体现出对技术支撑体系和智能化发展的高度重视。

低空经济作为一个在实践中逐步提炼和发展的概念，其理论内涵演变与技术进步及实践深化

密切相关。最初，低空经济主要涵盖与通用航空相关的产业和活动，其理论内涵较为狭窄，聚焦

传统低空飞行服务与资源利用。然而，随着无人机、eVTOL和UAM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

低空旅游、应急救援等新型应用场景的拓展，相关实践成果不断涌现，低空经济的实践外延持续

扩展，理论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完善。可以预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低

空经济所涵盖的技术体系、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将进一步丰富，其概念边界也将在动态演变中不

断调整与拓展。未来，低空经济有望在融合更多前沿技术与跨领域资源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多元、

综合的发展格局，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三））低空经济的发展现状低空经济的发展现状

从全球视角来看，目前低空经济仍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然而，随着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和

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其发展前景极为可观。根据前瞻研究院的估计，2024年，全球低空经济核

心产业市场规模已达到2. 3万亿元，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增长至约4万亿元。预计2024—2029年的

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12%。在地域分布上，北美地区占据全球低空经济市场的最大份额，占

比超过 40%；亚太地区紧随其后，市场份额约为 32%；欧洲则以大约 18%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三；

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和3%［9］。

聚焦中国市场，根据赛迪研究院的估计，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约为5 059. 5亿元，

33



学报 2025年第4期（总第160期）

2024 年增长至约 6 702. 5 亿元，其中低空航空器制造与低空运营服务占据了市场总规模的大约

55%，间接带动产生的其他领域经济活动贡献接近 40%［10］。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研发投入

的增长和政策支持的加强，2025年，低空企业的商业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产业链也将更加完善，

整个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8 591. 7亿元。这表明无论是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是

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方面，低空经济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二、、低空经济的监管难题低空经济的监管难题

尽管低空经济潜力巨大，但其发展仍受制于基础设施滞后、应用场景有限和服务成本高昂等

现实难题，其中监管体系的滞后问题尤为突出。低空经济具有技术密集、跨领域融合和环境复杂

等特征，对现有监管体制构成多维挑战。若现行制度无法契合其发展特性，未能在“放管结合”

的原则下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则可能引发安全风险与信任危机。因此，应增强制度供给

的前瞻性与系统性，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保障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一一））空域安全与运行风险空域安全与运行风险

随着低空经济的迅速发展，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的活动日益频繁，由此带来的空域安全与运

行风险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一方面，由于这些飞行器的密集使用，空中碰撞和坠机等事

故的发生次数显著增加。根据欧洲航空安全局的数据，2024年，欧盟共记录了12起相关事故，其

中两次涉及载人飞机，并导致一名人员死亡［11］。2015—2020年，美国发生了4 250起与无人机相关

的伤害事件［12］。尽管国内缺乏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多起无人机坠毁伤人的事故报道引起了社会广

泛关注。另一方面，未经授权的“黑飞”行为和无人机侵入机场空域等事件频发，对航空安全构

成了直接威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报告指出，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上百起无人机非法进入机

场或限制空域的事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黑飞”行为［13］。在国内，虽然没有专门统计“黑飞”

的数据，但关于低空飞行器在禁飞区飞行、禁飞时间飞行和未经批准飞行等情况的报道屡见不鲜，

“黑飞”显然对航空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此外，传统上由军方主导的低空空域，在开放民用的过

程中如何实现协同管理，避免安全事故，也成为低空经济治理的关键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

设计出能够维护空域安全、降低运行风险的相关制度，已成为监管者面临的难题。这不仅需要跨

部门的合作与协调，还需要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来确保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二））隐私侵权与社会信任隐私侵权与社会信任

低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更为复杂的隐私侵权问题。

当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设备在城市上空飞行时，极有可能捕捉到个人住所、活动轨迹等敏感信息。

如果缺乏明确的隐私保护法规和有效的监管机制，公众的隐私权将面临较大风险。已有不少学术

研究将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称为无人机入侵［14］，并将“被无人机监视或跟踪”列为一种新型的隐私

侵权行为。围绕此类侵权行为，已发生多起纠纷，反映出公众对此类问题的高度关注。例如，在

美国肯塔基州的伯格斯诉梅雷迪思案中，当地居民梅雷迪思发现一架无人机在其住宅后院上空盘

旋，飞行高度低于 400英尺。梅雷迪思怀疑该无人机正在对其家人进行偷拍，遂使用猎枪将其击

落。随后，无人机所有者伯格斯以侵犯私人财产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定，伯格斯的无人

机虽未违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的最低飞行高度限制，但其飞越私人领地的行为侵犯了梅雷

迪思合理的隐私预期，因而击落无人机属于正当防卫，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请求。在国内，虽然尚

未出现如此激烈冲突的案件，但涉及无人机偷拍和非法跟踪等侵犯隐私的行为也屡见不鲜，这些

情况表明，公众和社会各界对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有着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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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人机侵犯隐私的案例中，部分事件涉及公权力机构的使用问题，进一步

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监控行为的质疑，产生了社会信任危机。例如，202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索诺玛县的一起案件中，当地执法部门用于住宅违法监督的无人机在过去六年中执行了超过700次

飞行任务，累计拍摄了5 600多张民宅图像，其中包括大量游泳池、浴室等私密区域的画面，且未

获得授权［15］。此类公权力机构利用无人机侵入私人空间的行为，不仅挑战了个体隐私权，也极易

引发社会对政府滥用技术手段的担忧，进而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综上所述，随着低空经济的发展，如何在促进技术创新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实现平衡，

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建立完善的隐私保护机制，特别是对公共部

门使用无人机的规范与监督，是确保低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之一。

（（三三））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

低空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引发了关于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的重要

讨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出现无人机飞越关键敏感地点、军事目标区域或重要设施，并进

行地理影像采集、测绘及其他敏感信息搜集的现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警觉。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低空飞行器的摄像服务由境外供应商提供，这意味着其所收集的数据可能在第一时间被传送

至境外服务器。相较于传统的间谍活动，这种新型的信息搜集方式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数据泄露

风险，其潜在后果也更为严重。

为应对此类新型安全威胁，世界各国纷纷通过立法手段加强对低空飞行器的监管。在中国，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违法拍摄军

事设施、军工设施或者其他涉密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如果要出境，需要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然而，即便有了上述法律框架，相关的安全隐患仍未完全

消除。由此可见，在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有效平衡数据流动的便利性与维护国家安全

之间的关系，成为未来低空经济监管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四四））法律空白与监管滞后法律空白与监管滞后

低空经济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现行航空法律体系与空域管理体制对

其规范相对滞后，专门针对低空经济的法律法规亦不健全，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法律空白。

当前，多数国家对低空飞行活动的监管仍沿用适用于有人驾驶航空器的模式，审批流程繁琐、周

期长，难以适应无人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和机动性强等特点。此外，在超低空空域权属界定、

无人机飞越他人土地的合法性等基础性法律问题上，现有法律体系亦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在相关

纠纷发生时存在“无法可依”的困境。以美国为例，在2016年之前，联邦层面尚未出台针对小型

无人机的系统性法规。虽然此后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和政策调整逐步建立起监管框架，但面对快

速发展的低空经济形态，现行规则在灵活性与前瞻性方面仍显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技

术和应用场景。

在中国，低空经济相关法律制度同样面临标准缺失的问题。例如，无人机空域分类标准、飞

行许可条件和飞行数据监管规则等关键制度尚未建立，严重制约了低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与此

同时，中国的低空经济监管还存在“多头管理”现象，国家层面主要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而

在地方层面，则可能涉及公安、空军和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会导致跨区域

飞行审批流程繁琐、行政效率低下。如何在“多头管理”的体制下实现有效的协同治理，目前尚

缺乏清晰的制度安排。

低空经济的监管者不仅需要应对飞行安全、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多重挑战，还需面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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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供给不足所带来的现实障碍。这要求监管机构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积极探索监管理念与工具的创新路径，依据低空经济的发展特征与运行规律，构建一套兼具前瞻

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的监管体系，为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三、、欧美低空经济监管模式的比较欧美低空经济监管模式的比较

在探索适合中国的低空经济监管模式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监管经验无疑能够提供诸多有益

启示。本文主要介绍欧盟和美国在低空经济领域的监管实践，并对欧美监管模式的异同进行对比

分析。

（（一一））欧盟的低空经济监管实践欧盟的低空经济监管实践

欧盟在低空经济领域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前瞻性的监管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统一立法和

统筹各个机构的作用，特别强调事前规则制定和全面风险管理。该监管体系由欧盟统一立法，欧

洲航空安全局主导实施，以U‐space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为主要框架，并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等法律保障隐私和数据安全，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⒈欧盟统一立法与欧洲航空安全局主导

在构建低空经济的基本规制体系方面，欧盟采用了统一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各成员国一致遵

循的无人机运行规则。2018年，根据更新后的《航空安全基本条例》，欧盟已将几乎所有类型的民

用无人机纳入欧洲航空安全局的监管框架内，此举标志着对原先分散于各成员国管理之下的小型

无人机实施了系统化的集中管控。随后，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无人机操作规则》《无人机产品技术

标准》等法规，2020年 7月在全欧盟范围内生效。这些努力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无人机规则体

系。根据《无人机操作规则》，无人机操作被划分为开放、特定和认证三类，针对不同风险等级设

定了相应的操作要求和审批程序。统一的法规确保了欧盟各成员国对无人机的监管标准一致，消

除了之前各国标准不一的局面。欧洲航空安全局作为欧盟层面的航空监管机构，负责制定无人机

和城市空中交通的安全标准和认证规范，并协调各国民航主管部门执行。

欧盟采用的前置立法、统一监管模式为产业创新提供了稳定且清晰的规则环境。对于企业而

言，这种模式显著降低了因各国不同规则而产生的合规成本，促进了新技术的跨国应用和市场规

模化的形成。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也为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⒉U‐space前沿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所谓U‐space，是欧盟为确保无人机、eVTOL等低空飞行器在低空空域内的安全与高效运行而

专门设计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2017年，《U‐space蓝图》正式发布，该蓝图详细阐述了U‐space愿
景、架构和服务的分阶段实施计划。根据该蓝图，U‐space的实施分为U1至U4四个阶段［16］。U1阶

段旨在提供基础服务，重点包括电子注册、电子识别和电子围栏等基本功能；U2阶段侧重于提供

初始服务，主要支持无人机运营管理，如飞行规划、追踪，以及与传统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交互；

U3阶段致力于提供高级服务，针对交通密集区域提供复杂操作的支持，如冲突监测、自动监控和

避障功能；U4阶段的目标是实现全面服务，旨在使无人机和U‐space系统实现高度自动化、互联化

和数字化。2018年 7月，欧盟通过了《欧盟第 2018/1139号条例》，为无人机监管奠定了基础，该

条例将欧洲航空安全局的监管权限扩展至所有民用无人机。2021年，欧盟进一步通过了一系列关

于U‐space的法规。欧洲航空安全局不仅牵头制定了U‐space的实施框架和技术指导文件，还与超

过30个国家的航空主管机构和业界专家合作，共同制定了详细的合规程序和指导文件。自2023年

起，欧洲航空安全局开始认证首批U‐space服务提供商，并指定U‐space空域，为欧盟各成员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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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U‐space运营做好准备。

截至目前，《U‐space蓝图》中的U1阶段和U2阶段已在多个欧盟成员国成功实施。U3阶段在

2025年逐步展开，到2035年，预计欧盟将全面实现U4阶段的目标。U‐space的成功实践体现了欧

盟“安全第一、服务配套”的监管理念，为全球其他国家探索无人机交通管理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⒊隐私和数据安全纳入监管重点

与欧盟重视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环境一致，欧盟在低空经济领域的监管也非常强调个人隐私

和数据安全问题。在欧盟，任何低空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若涉及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均需严

格遵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自2018年起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无人机运营者

设定了严格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合法获取被拍摄者的同意、限定数据使用目的、采取技术措施

减少对无关人员的拍摄，并在特定情况下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等方面。为了帮助相关方遵守法

律法规，欧洲航空安全局发布了专门的无人机隐私守则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指南，指导无人机用

户如何落实“隐私设计”“最小数据收集”等原则。例如，欧洲航空安全局建议无人机制造商在产

品设计阶段就考虑安装隐私滤镜或限制摄像范围等功能，以降低潜在的隐私风险。

欧盟将隐私保护和安全监管并列为无人机治理的重点，体现了其监管模式的综合性。在低空

经济发展中，欧盟不仅关注空域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种平衡有助于提

升公众对无人机应用的信任度，从而为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⒋前瞻性政策与创新支持

欧盟以其严格的监管著称，同时在促进产业创新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点在低空经济的

监管实践中尤为明显。从战略层面来看，202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无人机战略2. 0》，其描绘

了欧盟的无人机发展愿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欧盟积极推动相关立法，争取法律和资金的支

持，促进了低空经济的发展。在研发支持方面，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欧盟资助了多个无人

机项目和UAM项目，极大地推动了这些技术的发展。在规则制定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与产业界

合作开展试点项目，根据实际操作情况及时调整监管规则，确保监管政策能够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综上所述，欧盟在低空经济监管中更注重通过完善的立法来引导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同时强

调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这种统一的监管模式不仅提升了产业发展的

明确性和稳定性，还有效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通过这种方式，欧盟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同

时，为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经验对中国及其他国家探索低空经济的协同治

理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二））美国的低空经济监管实践美国的低空经济监管实践

美国低空经济的监管采取了与欧盟截然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联邦主

导、诉讼驱动和渐进调整。总体来看，美国的监管模式体现出一定的被动性和碎片化，在鼓励创

新与维护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其“后置”调整的特点尤为显著。

⒈联邦航空管理局主导的安全规制与渐进立法

联邦航空管理局是美国航空领域的核心监管机构，对低空经济的管理重点在于保障航空安全。

长期以来，美国遵循了“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在低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联邦航空管理

局对小型无人机等飞行器主要采取豁免政策。2016年，美国首次制定了针对小型无人机商业飞行

的通用规则——《联邦航空条例第 107部分》（Federal Aviation Regulations Part 107，以下简称Part 
107）。Part 107的规定相对宽松，仅要求无人机重量不超过55磅（约25公斤）、视距内飞行、昼间

运行等基本条件，并未强制要求无人机注册或飞行员执照。显然，这一规则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准

入门槛，促进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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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Part 107的实施，美国无人机应用迅速普及，许多问题也随之显现，暴露出该规则的滞后

性。例如，Part 107禁止超视距飞行和夜间飞行，但这些能力正是产业界所迫切需要的。因此，企

业不得不逐案向联邦航空管理局申请豁免或参与试点项目。为了回应这些需求，联邦航空管理局

采取了渐进修补的策略，通过一系列试点项目收集数据，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政策。2019年

和2021年，联邦航空管理局两次更新了相关规则，放宽了一些限制。直到2021年，联邦航空管理

局才开始着手制定超视距飞行的新规草案，整体进度相比欧盟明显滞后。美国的这种监管措施调

整策略很好地体现了其立法上的后置性特点，即先让市场进行试错，通过实践和试点积累经验，

再由监管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事后制定或修改规则。这种方法为产业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使规

则更符合实际需求。然而，这也导致了规则更新往往滞后于技术进步，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

⒉联邦与州之间的监管权协调及其困境

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其航空管理权主要由联邦政府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行使，但州和

地方政府也在无人机监管中积极尝试发挥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联邦与州之间在监管

权限上的冲突。联邦航空管理局一贯主张“从地面到太空的整个空域均属于联邦管辖范围”，并在

2015年明确表示，州和地方政府不得制定影响空域使用的无人机相关法规。然而，出于对隐私、

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考量，多个州已相继出台了上百项涉及无人机管理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内容涵

盖对特定敏感区域的禁飞规定、禁止骚扰野生动物、要求执法部门使用无人机前必须获得许可等。

这些地方性法律法规有时与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政策存在不一致，从而引发法律争议。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案例是辛格诉牛顿市案。该案中，马萨诸塞州牛顿市出台了一项无人机管理条例，包括要

求本地注册和禁止无人机飞越私人领地等内容。联邦法院最终裁定，这些条款与联邦航空管理局

的联邦法规冲突，因而无效。此案确立了联邦法规在无人机监管中的优先地位，但也未完全厘清

州和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在隐私等非空域管理领域制定额外规则，留下了立法上的模糊地带。

为缓解联邦与州之间在无人机监管上的分歧，2023年，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了更新版《州和

地方无人机法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试图进一步明确联邦与州在低空经济管理中的职责

划分。《指南》指出，凡涉及空域使用和飞行操作的立法，原则上归联邦政府统一管辖，同时也承

认，州和地方政府可在不影响空域运行的前提下，依据现有权力管理本地事务。然而，这一指导

文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联邦与州之间的监管体系不协调问题。这种制度上的安排意味着，企业在

不同州开展无人机运营时，可能面临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并在实际操作中受到联邦与州博弈的影

响。由此产生的合规复杂性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可能带来较高的法律风险。因此，如

何在保障联邦统一监管的基础上，合理界定州和地方政府的监管边界，仍是美国低空经济治理中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⒊缺失的隐私和数据法律框架

在美国联邦层面，目前尚未制定专门针对无人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立法，这在低空经济监管

中留下了空白。尽管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航空安全，但其授权范围并不涵盖隐私保护。2015年，

在联邦航空管理局制定无人机规则时，包括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等在内的多个民间团体呼吁联邦航

空管理局纳入隐私条款，但这一提议未被采纳。由于联邦层面缺乏专门的无人机隐私保护法律，

美国的无人机隐私监管主要依赖各州的立法。美国已有多个州针对无人机隐私问题出台了相关法

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使用无人机拍摄他人的私密活动，弗吉尼亚州则规定执法部门必须

取得司法令状后方可使用无人机。这些地方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邦法律的不足。此外，一

些通用的侵权法也可适用于涉及无人机的恶意行为，如侵犯隐私权等。然而，总体来看，美国在

低空经济领域的隐私保护规定仍呈现碎片化状态，缺乏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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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范。这种状况不仅可能损害公众对无人机技术的信任，也使得企业在跨州运营时面临复杂

的合规挑战。

在数据安全方面，美国对无人机数据外泄风险高度警惕，特别是来自所谓“敌对国家”的无

人机。近年来，联邦政府已陆续发布行政禁令，禁止政府机构从“敌对国家”采购无人机。部分

州也通过立法，禁止使用公共资金购买“敌对国家”生产的无人机。这些措施反映了美国对无人

机数据主权的高度关注。然而，截至目前，美国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法律框架来约束无人机的

数据安全管理。美国在隐私和数据治理方面的缺位与其强调市场自主的理念密切相关。然而，随

着社会对无人机隐私事件关注度的上升，以及国家层面对数据风险重视程度的提高，未来美国可

能会制定联邦层面的规则。这一趋势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信任，也将为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这也意味着美国需要在保障创新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社会需求。

⒋诉讼推动的监管完善与竞争治理

美国监管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诉讼在规则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由于立法更新滞

后，各利益相关方常常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特别是在低空经济领域，当联邦与地方权限发生冲

突或遇到法律空白时，诉讼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在涉及联邦与地方权限冲突的案件中，当

事人通常诉诸法院寻求解决方案；当涉及隐私等问题时，诉讼也成为主要的争议解决机制。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低空经济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引发了

大量的竞争、反垄断及知识产权问题。在美国，这些问题大多通过诉讼来解决。以大疆与欧特尔

之间的多起诉讼为例，相关案件涵盖了专利侵权、商业秘密和市场监管等多个法律维度，许多争

议问题暴露出当前监管体系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缺失与不足。该系列案件的判决结果，为今后类

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参考，亦为企业应对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了实践指导。

此外，诉讼除了直接解决具体纠纷外，还在推动相关法规的完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
年联邦航空管理局重新授权法》中的若干条款正是受到先前案例的启发而制定的。授权执法部门

反制“黑飞”无人机的相关规定也源于之前的案例。这反映出美国在低空经济监管领域存在一个

显著特点：相关法律往往在纠纷焦点显现之后才得以出台。客观来看，这种诉讼驱动型的监管模

式使得监管者能够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从而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法规。然而，这种方式也可能导

致监管缺乏稳定性和前瞻性，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企业可能面临不断变化的法律环境，这对

其长期规划和投资决策构成了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在低空经济领域的监管模式体现出联邦政策指导性较弱、地方监管标准不一、

制度建设总体上落后于实践进程的特点。尽管这种模式在产业发展初期降低了监管门槛，激发了

创新活力，但也带来了法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等问题。相比之下，欧盟采取了统一、稳定和创新

导向的监管模式，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监管模式及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

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空经济监管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三））欧美监管模式的比较欧美监管模式的比较

欧盟和美国在低空经济监管模式上的显著差异不仅反映了两者在监管哲学上的不同取向，也

受到各自制度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欧美低空经济监管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出三个关键差异。

⒈立法方式：前置立法与后置调整

在低空经济相关立法方面，欧盟采取了“自上而下、前置规制”的立法方式。早在无人机大

规模商业化应用尚未普及之时，欧盟就通过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制定了详尽的法规体系，

为产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规则框架。这种前置立法确保了各利益相关方在创新探索时有明确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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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标准，降低了试错成本。

美国更倾向于“先发展、后规范”的做法。美国的无人机规则往往是在产业应用已经广泛推

广甚至出现具体问题和法律诉讼之后才逐步完善。例如，美国的Part 107直到技术成熟多年后才正

式出台，而关于超视距飞行的规定至今仍未完全明确。这种后置调整尽管在产业初期提供了较大

的自由度，但当问题暴露时，监管机构往往难以迅速作出反应，从而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及时

性。欧盟由欧洲航空安全局统一制定并监督，确保各成员国执法标准一致；在美国，联邦与州级

立法权的分散导致了规则的多样性及潜在的冲突。此类问题通常需要借助司法程序来明确和解决。

因此，欧盟模式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明确性，美国模式则表现出灵活性与滞后性并存的特点。简

而言之，欧盟是“立法先行，严控风险”，而美国则是“宽松试验，问题倒逼”。

⒉监管重点：综合治理与安全优先

欧盟将无人机监管视为一个综合治理课题，涵盖安全、隐私保护、数据主权与安全、竞争等

方面。在安全方面，欧盟建立了严格的分类和认证制度，以确保无人机运行与其风险水平相匹配；

在隐私保护方面，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一般法规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发布的系列指南，

将数据保护纳入日常监管；在数据主权与安全方面，欧盟的法律规定，数据必须在欧盟境内处理，

并限制数据自由流动，以保护隐私；在竞争方面，欧盟通过统一市场规则降低进入壁垒，鼓励各

国企业公平竞争，对于可能的反竞争行为，欧盟有明确的统一规则，采取事先预防为主、事后矫

正为辅的策略。

相反，美国的监管重点明显偏向于安全。联邦航空管理局投入大量精力制定空域规则、飞行

许可和技术标准，但对隐私保护几乎未加介入，将其视为非本职事务而留白。在涉及隐私保护的

问题上，美国更多依赖各州立法和诉讼驱动的事后调整。不同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差异性结果是：

欧盟公民在无人机使用过程中享有相对完善的隐私权利保护；在美国，由于相关监管体系尚不健

全，公众往往对隐私风险表现出更高的担忧。在数据主权与安全方面，美国更多地从国家安全角

度出发采取行政禁令，但缺乏系统性的数据法规。在竞争方面，美国没有采用类似的事前预防策

略，而是更为强调事后矫正，只有当垄断或不正当竞争问题出现时，反垄断机构或法院才会介入。

对比来看，欧盟的监管重点更加多元化和均衡，体现了“安全与创新、隐私、安全共举”的

理念，而美国则是“安全优先，其他方面逐步跟上”，在隐私等社会价值方面显得滞后。

⒊欧美在政策态度上的差异及其对低空经济发展的影响

（1）欧盟：审慎监管下的积极鼓励

欧盟通过严密的规则体系来控制风险，同时积极投入资源支持试点和技术研发，在规则框架

内尽可能为新技术、新模式提供发展空间。例如，欧盟允许成员国基于统一规则发放特许豁免，

开展城市无人机配送和空中出租车试验，并计划到2030年在多个城市实现常规运营。这些举措释

放了明确的鼓励创新信号。欧盟官员多次重申，避免因监管过度而阻碍无人机产业的创新发展，

并指出将依托《适航手册》等软性规制工具，根据技术演进动态调整现行限制性规定。

（2）美国：市场驱动下的被动审慎

在低空经济发展的早期，美国尽量让市场自由发展。当低空经济规模扩大后，政策逐渐趋于

谨慎，并经常以安全或安保为由暂缓某些创新的落地。例如，亚马逊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无人机

送货计划，但由于监管审批缓慢，一直未能大范围推行，反而在英国等国家率先试点。此外，联

邦航空管理局至今尚未全面放开城市空域的无人机商业运营，多数新创项目只能在试点或豁免下

小规模运行。这表明美国监管者对低空新业态采取了观望和个案评估的态度，短期内更倾向于稳

定发展而非大胆创新。这是因为美国监管机构肩负的法律责任使其倾向于保守。相反，欧盟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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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统一的政治意志与广泛的公众共识，推动监管机构在可控范围内承担适度风险，从而在新兴技

术的发展与规制中掌握先发优势。

（3）对产业发展速度和格局的影响

欧美在监管政策导向上的差异对低空经济的产业发展速度和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截至2025
年，欧盟已出现多起无人机配送商业服务和空中出租车演示。相比之下，美国的低空经济实践虽

然起步较早，但相关项目因受制于法规仍进展缓慢。这似乎印证了Portuese［17］的观点：欧盟统一

并以创新为导向的监管模式推动了无人机市场的活跃和竞争，而美国监管体系中存在的持续分歧

与碎片化倾向则增加了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障碍。

欧美低空经济监管模式对比如表1所示。欧盟模式表现为统一、全面、前瞻、鼓励，通过严密

监管赢得安全和公众信任，但规则严明也意味着企业必须投入较高的合规成本。从长期看，这种

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的有序创新。美国模式则表现为分散、局部、滞后、谨慎，给予创新更

大的初始自由度，但缺乏统一规则导致后期协调困难、公众顾虑增加。尽管这种模式初期能更快

地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普及，但可能在某些方面延误了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四四、、构建中国低空经济协同治理路径的政策建议构建中国低空经济协同治理路径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并加快推动通用航空、无人机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和协调性问题，与欧美国家在低空经济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有必要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制度设

计、法律法规、监管协调、数据治理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政策建议。

（（一一））完善制度设计完善制度设计，，明确职责分工明确职责分工

中国应建立一个统筹高效、权责明晰的低空经济治理体制，以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多头管理、

协调不畅等问题。建议由国务院层面牵头制定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能分工

及协同机制。其一，在国家层面，应考虑设立跨部门的低空经济协调机构，统筹推进空域改革、

产业发展和安全监管等核心任务。202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处是一个积

表 1　欧美低空经济监管模式对比

对比维度

监管机构

立法方式

监管层级

规则特点

监管重点

隐私保护

数据安全与主权

执法方式

技术创新支持

市场竞争治理

监管效果

欧盟监管模式

欧洲航空安全局

前置立法模式：主动提前制定统一规则

自上而下统一监管，各成员国一致执行

清晰稳定、统一协调

综合治理（安全、隐私、竞争全面兼顾）

明确严格，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基础

强调数据存储本地化和隐私设计

前瞻性监管，事前预防

积极扶持和谨慎监管并重，支持试点项目和
创新探索

通过统一的规则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稳定性相对较高，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易于
规模化应用

美国监管模式

联邦航空管理局

后置立法模式：产业发展之后被动调整规则

联邦和州政府并行监管，多头分散

灵活但碎片化、存在联邦与州的规则冲突问题

安全为先，隐私和数据保护监管缺失或滞后

缺乏联邦统一隐私法，各州立法为主

关注国家安全风险，实施行政禁令，但未形成
系统性法规

被动性监管，事后诉讼推动规则完善

市场驱动创新自由度较大，利于产业初期发展，
但监管迟缓也可能制约产业创新

依靠诉讼纠纷解决

灵活但易产生法律不确定性，产业规模化落地
可能较为缓慢

注：表格内容由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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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开端，但该机构仍需被赋予更高的权威性，以协调军方空管、民航、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等

相关部门之间的行动。其二，在地方层面，应统一明确省市一级的低空经济牵头管理部门，避免

目前不同地区分别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或科技局主导所带来的管理混乱。在这一过程中，

可借鉴欧洲航空安全局的做法，构建“中央制定规则、地方具体执行”的垂直管理体系，同时允

许地方在中央框架下开展先行先试。通过建立健全军地联合协调机制，加快推进低空空域分类管

理改革，科学制定各类空域的准入条件和使用规则。其三，应进一步健全军民航空域协同管理机

制，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空防安全的前提下，释放更多低空空域资源用于民用经济活动。最终目标

是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低空治理体系，实现各地区政策统一、标准一致、信息互通，防止各自

为政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其四，应建立低空经济发展评估与督导机制，对各地区改革进展和安

全绩效进行动态监测与考核，确保制度设计的有效落实。

（（二二））健全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法规，，填补监管空白填补监管空白

针对当前低空经济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问题，中国应加快专门立法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进程，

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其一，应考虑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法》或《低空飞

行器管理条例》等上位法，全面规范无人机及载人低空飞行器的生产、运行、空域使用、监测管

理和责任认定等关键环节，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立法结构上，可借鉴欧盟《无人机

操作规则》（EU 2019/947）的经验，依据风险等级对无人机飞行活动进行分类管理，并设定相应的

许可或报告制度。与此同时，应通过立法形式将简化审批、“一站式服务”等改革措施制度化，从

根本上破除现有繁琐的飞行计划申报与审批流程。其二，应加快出台相关技术标准和产业规范。

具体而言，应尽快制定低空空域划设标准、无人机识别与追踪标准、地空通信协议标准等国家标

准，解决当前低空运营技术规范缺失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鼓励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积极参与

标准研制工作，推动国产设备、系统的技术指标纳入标准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

语权。其三，应明确法律责任体系和保险机制。加快完善无人机事故责任认定规则，探索将无人

机纳入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提高事故赔付能力，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增强公众信心。其四，

应梳理、修订或解释现行法律中涉及无人机的相关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无人机侵权、公共安全危害及空域物权纠纷等

法律依据，构建系统完备的低空经济法律体系。鉴于该领域发展迅速、问题难以预见，贸然立法

可能抑制创新。对此，应采取审慎态度，借鉴美国经验，通过典型案件和司法实践推动立法完善，

实现法律体系的动态演进与制度适应性。

（（三三））加强监管协调加强监管协调，，强化执法能力强化执法能力

为确保低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除了完善的制度和法规外，还需建立高效的监管执行机制。

其一，建立低空飞行动态监测平台。整合空管、公安和通信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实现对无人机飞

行活动的实时监控与风险预警。一旦发现违规飞行或空域入侵行为，相关部门能够迅速联动处置，

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其二，推进“一窗式”审批和信息服务。借鉴欧盟U‐space服务中的数字授权

功能，开发全国统一的低空飞行计划申报和空域查询系统，使运营者可以在线提交申请，并实时

获取批复或反馈，从而大幅提高合法飞行审批效率。其三，加强执法队伍和手段建设。培养专业

的低空巡查执法队伍，并配备必要的无人机管制设备，以及时干预非法飞行行为。应依法赋予公

安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干扰、捕获违规无人机的权力，以维护公共安全。其四，完善处罚机制。对

违规飞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设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提升法律震慑力。各地区应建立低空飞行

事故调查机制，就事故原因及责任进行权威认定并公开发布，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度。其

五，推动多方协同共治。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制定行业行为准则；鼓励公众举报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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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行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利用最新技术如AI视频分析、电

子围栏等，对重点区域实行智能监管，扩大覆盖面，提高监管效率。

（（四四））注重数据治理注重数据治理，，推进隐私保护推进隐私保护

在发展低空经济的同时，必须同步加强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避免因忽视公众权益而引发阻

力。其一，明确无人机收集数据的属性和归属。对于无人机航拍影像、测绘数据，默认由数据采

集主体所有，但涉及公共安全或重要敏感地理信息的数据，应上报或接入政府相关平台统一管理。

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明确哪些低空数据属于重要数据或核心数据，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的管理要求。其二，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无人机运营者如果获取人脸、

车牌等可识别个人的信息，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履行告知同意等义务，

防止滥用。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经验，制定无人机数据处理指南，要求运营企业遵循

最小化原则，仅采集达成任务所需的数据，并采取技术措施模糊不相关人员影像。对于公共安全

部门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应完善监督机制，防止侵犯公民隐私。其三，确保数据主权和安全可控。

所有在华运营的无人机都应符合网络安全和数据本地存储要求，特别是涉及测绘和地理信息的无

人机数据需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在严格评估后方可对外提供。建立无人机及其数据产品的安全

审查制度，如采购国外无人机设备需经过网络安全审查认证，确保不存在数据后门或网络风险。

大力支持国产无人机数据链路和通信系统的研发，减少对海外卫星或通信网络的依赖，从根本上

提高数据主权掌控力。其四，加强公众参与和信任建设。推动企业在无人机上安装识别灯或广播

模块，使公众能够识别无人机的身份和所属，提高透明度。建立公开的飞行活动查询平台，让公

众了解本地区的合法飞行动态，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安全和隐私焦虑。通过上述措施，将数

据治理和隐私保护嵌入低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力求做到“发展与安全并重”。

（（五五））促进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发展，，深化国际合作深化国际合作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中国应积极借鉴欧盟在审慎监管基础上鼓励创新的发展理念，采取系统

性政策措施，推动低空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与壮大。其一，应加大对低空经济关键核

心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飞控芯片、导航定位系统、避碰感知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

构建产学研协同平台，集中力量突破技术瓶颈，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其二，应鼓励地方政府因地

制宜地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园区和示范试点城市，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扶持一批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形成集聚效应和生态优势。其三，在应用场景拓展方面，政

府应发挥“首位用户”作用，优先采购无人机服务用于交通巡检、环境监测和应急救援等公共管

理和服务领域，从而带动市场需求增长，推动商业模式逐步成熟。与此同时，在金融政策层面，

应探索设立专项保险补贴机制，优化融资便利措施，以降低无人机运营企业的风险水平和运营成

本，增强其市场活力和发展可持续性。其四，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低空经济规则制定，充分利用

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技术应用优势，在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多边合作框架下主动提出中国方案。

此外，还应加强与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协调、法规对接和技术标准互认方面的交流合

作，共同提升全球低空安全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五五、、结结 语语

作为新兴产业，低空经济正在引领航空领域的又一次深刻变革。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监

管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一系列制度性和协调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成为低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

碍。在这一背景下，借鉴其他国家的监管经验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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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欧盟和美国在低空经济监管方面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欧盟以统一立法和

主动监管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兼顾安全、隐私保护和市场创新的综合治理框架。该模式通过前瞻

性的规则设计，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体现了“强监管、促创新”

的治理理念。相比之下，美国则在联邦与州权责分立和司法推动的背景下，形成了以市场驱动为

主、渐进调整为特征的监管路径。该模式在初期赋予企业较大的创新空间，但也因立法滞后、规

则碎片化而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监管冲突。两种模式各有成效，也各具挑战。欧盟的

统一监管体系有效保障了低空经济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的有序发展，其系统性治理经验具有较强的

可复制性；美国模式则在激发市场活力和技术创新方面展现出优势，但其监管滞后性和制度不稳

定性也可能制约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在推进低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国际经验的甄别与吸收。中国应在制度设计中

融合欧盟模式的统筹规划优势与美国模式的市场活力机制，既要通过坚实的监管体系守住安全底

线，也要以包容审慎的态度鼓励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必须避免简单照搬某一国家或地区现

成模式的做法，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探索一条兼具安全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中国特色低空经济

协同治理路径。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建立起一个既能释放市场活力、又能实施有效监管、还能实

现安全有序发展的低空经济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低空空域资源的有效释放与高质量发展，助力其

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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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way for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CHEN Yongwei

（Research Department，Journal of Comparative Studies，Beijing 100029，China）

Summary：As a burgeoning strategic industry,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LAE) has evolved from an academic concept into 
a focal point of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However, lagging regulation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bottleneck hindering its 
sustain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and current status of LAE, dissects 
core regulatory challenges including airspace safety risks, privacy violations, data sovereignty concerns, and legal gaps, and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regulatory models in the EU and the U. S. , namely the EU’s “unified 
legislation + forward‐looking governance” approach versus the U. S. ’s “federal‐state decentralization + litigation‐driven” 
framework.
  The study traces LAE’s conceptual development through four stages: from its origin in general aviation (2009-2010) to 
its expansion into UAV applications (2010-2020), and further to its current form as an integrated economic ecosystem 
incorporating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eVTOL), urban air mobility (UAM),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ost‐2020).  Globally, LAE is still in the cultivation phase, with a projected market size of CNY 4 trillion by 2029 at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12%.
  Key regulatory challenges identified include：rising risks of mid‐air collisions and unauthorized flights (“black 
flights”); privacy infringements from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surveillance, exemplified by cross‐border cases 
involving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al overreach; data security threats from uncontrolled data flows, particularly in 
sensitive areas; and fragmented legal frameworks and multi‐agency coordination issu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s 
distinct regulatory philosophies.  The EU adopts a top‐down model with unified legislation (e. g. ,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19/947) and the U‐spac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framework, prioritizing pre‐emptive risk management, 
privacy protection under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support through pilot projects.  In contrast, 
the U. S.  relies on reactive rulemaking by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with federal‐state conflicts over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gaps in privacy laws, leading to legal uncertainties.  While the EU model ensures stability and scalability, the 
U. S.  approach fosters initial innovation but struggles with delayed policy adapt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hybrid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EU‐style systemic planning and U. S. ‐inspired 
market flexibilit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o resolve multi‐agency governance issues; enacting specialized law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to clarify operational 
rules; developing a dynamic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one‐stop” approval systems to enhance enforcement efficiency; 
strengthening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and privacy safeguards in line with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dri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Key words：low‐altitude economy; regulatory system;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data security; privac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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